
六政复决〔2025〕30 号

申请人：陈 X 武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4 月生，住 XX 县

XXX 镇 XX 村 XX 组。

被申请人：XX 县人民政府，住所地：XX 县 XX 北路与 XX

省道交叉口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董 XX，县长。

申请人陈 X 武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 XX 县人民

政府（下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《答复书》，向市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依法受理后，被申请人

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，并提交了相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

有关材料。经延期、现场调查、听取当事人意见，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书》，责令被

申请人重新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《答复书》无依据，主要理由是：

申请人在 XX 县 XXX 镇 XX 村 XX 组合法使用宅基地并建

有房屋，除自住外，还有用于挂面生产经营。2022 年 10 月

5 日，XX 县 XX 和 XX 局作出《关于印发<和襄高速公路（XX

段）项目建设规划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迁补偿方案>的

通知》（X 自然资〔2022〕262 号）。2023 年 7 月 7 日，被



- 2 -

申请人作出〔2023〕12 号《XX 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》。

通过上述文件，和襄高速（XX 段）项目正式启动。

XX县XXX镇人民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申请人的房屋分别

进行房屋危险性鉴定以及房屋损失价值评估。2024 年 8 月

13 日，安徽 XX 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出《XX 县 XXX 镇 XX

村陈 X 武自建房危险性定性鉴定报告》（下称《鉴定报告》），

2024 年 8 月 27 日，安徽 XX 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《XX 县

XXX 镇房屋损失（陈 X 武）评估报告书》（下称《评估报告》）。

申请人对上述报告均不认可，分别向评估公司与镇政府提出

异议，但至今未处理。2024 年 10 月 11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

人邮寄《行政补偿申请书》。2024 年 11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《答复书》，认为申请人房屋不属于拆迁范围。

申请人认为，根据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十一条的规

定，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

离标准不少于 30 米。该 30 米的距离就是安全控制区的一部

分，它确保了高速公路两侧有足够的安全缓冲区域。其房屋

位置距离规划建设的和襄高速距离十三米左右，属于高速公

路的安全控制区范围内，应当属于征收拆迁范围。且根据《鉴

定报告》，部分房屋结构已经是无法居住、使用的程度。

被申请人请求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缺乏事实依据，理

由不能成立。主要理由是：

1.申请人在和襄高速公路控制区内的房屋不影响高速

公路建筑，也不影响高速公路运行，无需拆除，无需对其进

行补偿。和县至襄阳的高速公路途经申请人所在的 XX 县 XXX

镇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征收高速公路红线内的集体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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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发布了征收土地公告，对批准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实

施征收。申请人位于 XXX 镇 XX 村稻山组的房屋位于修建和

襄高速公路土地征收红线之外、高速建设控制区之内，不在

省政府批准的征收范围之内。

根据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在公路建筑

控制区，除公路保护需要外，禁止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；

公路建筑控制区划定前已经合法修建的不得扩建，因公路建

设或者保障运行安全等原因需要拆除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。

被申请人收到《行政补偿申请》后，向和襄高速公路的建设

单位了解申请人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已有房屋是否

影响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行。经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确认，申

请人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房屋不影响高速公路的建

设，且道路主体施工已结束，高速公路建成后封闭运行，申

请人房屋不影响高速公路运行。申请人的房屋不是应当拆除

的已有建筑物，无需拆除，被申请人无需对其进行补偿。

因申请人认为其房屋受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影响，有损

坏，XXX 镇人民政府委托检测机构对其房屋进行危险性鉴定，

该房屋危险性为 C 级，房屋损失经评估为 3810 元。已告知

申请人对鉴定有异议，可以与 XXX 镇人民政府、中国葛洲坝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襄高速公路六安段项目经理部二分部

协商再次鉴定。被申请人也已安排 XXX 镇人民政府积极组织

调解。其也可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2.被申请人房屋受到的损失，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的规定，向损坏房屋的单位或个人主张赔偿。申请

人不向造成其损失的人主张赔偿，而向被申请人要求给予补

偿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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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

2023 年 6 月 9 日，自然资源部作出《关于 G4222 和县至

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人桥）至金寨（皖豫界）段工程建设

用地的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23〕371 号），载明同意六安

市金安区、舒城县、霍山县、XX 县将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

1137.3886 公顷、未利用地 2.7984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

征地手续等，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1250.1611 公顷，作为 G4222

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人桥）至金寨（皖豫界）段工

程建设用地。2023 年 7 月 1 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批复。

2023 年 7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发布〔2023〕12 号《征收

土地公告》，载明本次征收 XXX 镇等 5 个乡镇的 21 个村（街

道）共 99 个村民组集体土地 405.7529 公顷，具体征收范围

以勘测定界图为准。

2024 年 8 月 6 日，安徽 XX 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受 XX

县 XXX 镇人民政府委托，对案涉房屋危险性进行定性鉴定，

经现场查勘，2024 年 8 月 13 日作出《鉴定报告》，主要载

明案涉申请人自建房屋为单层砖瓦结构+混合结构，建筑面

积 约 248.24m
2
, 依 据 《 农 村 住 房 危 险 性 鉴 定 标 准 》

（JGJ/T363-2014），结合地基基础及上部承重结构评定结

果，房屋危险性可定性鉴定为 C 级，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

安全使用要求，构成局部危房。

安徽盈溢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受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和襄高速公路六安段项目经理部二分部委托，对案涉

房屋损失情况进行评估，经两次现场查勘测量，于 2024 年 8

月 27 日作出《评估报告》，确认案涉房屋因爆破震动波导

致房屋受损，损失价格为 381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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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0 月 11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行政补偿

申请书》，主要载明：申请人房屋在 G4222 和襄高速舒城至

金寨项目安全控制区范围内，请求补偿义务机关向申请人补

偿 521815 元。

2024 年 10 月 25 日，安徽六安和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

具《关于陈 X 武户房屋情况的说明》，10 月 26 日，中国葛

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襄高速公路六安段项目经理部二

分部出具《关于陈 X 武户房屋是否影响和襄高速公路施工的

情况说明》，均载明案涉房屋位于和襄高速公路主线

K120+480 桥梁右侧附近，房屋距离公路平面垂直距离 13.5

米，与西侧桩基（7-3#）距离 24.58 米，与东侧桩基（6-1#）

距离 27.95 米，属已有建筑。该户房屋虽然位于和襄高速公

路 30 米控制范围线内，但没有对道路施工产生影响，目前

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。桩基施工中采用冲击钻施工工艺，未

对房屋造成主体结构损伤等居住安全影响。道路建成后实行

封闭运营，案涉房屋对道路的运营不影响。

2024 年 11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向申请人送达《答

复书》，主要载明：1.申请人房屋不符合征收或拆除补偿条

件。经核查，申请人位于 XXX 镇稻山组的自建房屋不在和县

至襄阳高速公路（XX 段）征收红线范围内，因此不能实施征

收。同时，根据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经与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现场确认，申请人房屋对高速公路建设

及运行安全不产生影响，故无需拆除。2.申请人房屋受损情

况。2024 年 8 月 6 日，XXX 镇人民政府委托安徽 XX 检测科

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损坏程度进行鉴定，房屋危险性

鉴定结果为 C 级；2023 年 12 月 1 日，施工方中国葛洲坝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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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襄高速公路六安段项目经理部二分部委

托安徽盈溢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损失情况进行评

估，结论为房屋损失金额为 3810 元，申请人不认可上述房

屋危险性鉴定结果及损失金额。鉴于申请人对上述鉴定有异

议，可以与 XXX 镇人民政府、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和襄高速公路六安段项目经理部二分部协商再次鉴定。针对

申请人与该项目纠纷，被申请人已安排 XXX 镇人民政府积极

组织调解，如无法达成一致，申请人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

护合法权益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书》，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：1.申请人所持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皖〔2020〕

XX 县不动产权第 0059XX 号）记载：位置坐落 XX 县 XX 乡 XX

村 XX 组，权利类型为宅基地使用权/房屋所有权，土地使用

面积 226.68m
2
、房屋建筑面积 213.98m

2
，房屋结构为其他结

构/砖木结构，竣工年份为 1990 年 6 月 1 日。

2.《申请人户房屋与 G4222 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

人桥）至金寨（皖豫界）段项目套合图》显示申请人户房屋

不在土地征收红线范围内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：

1.《和襄高速公路（XX 段）项目建设规划范围内集体土

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方案》（金自然资〔2022〕262 号）；

2.《关于 G4222 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人桥）至

金寨（皖豫界）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23〕

371 号）；《关于 G4222 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人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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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金寨（皖豫界）段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皖政地〔2023〕135

号）；

3.《XX 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》；

4.《鉴定报告》《评估报告》；

5.《关于陈 X 武户房屋情况的说明》《关于陈 X 武户房

屋是否影响和襄高速公路施工的情况说明》；

6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皖〔2020〕XX 县不动产权第 0059XXX

号）、《申请人户房屋与 G4222 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

人桥）至金寨（皖豫界）段项目套合图》；

7.《答复书》、送达回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（2017 修正）第五十六条第

一款规定，除公路防护、养护需要的以外，禁止在公路两侧

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。《公路安全保护

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公路建筑控制区划定前已经合

法修建的不得扩建，因公路建设或者保障公路运行安全等原

因需要拆除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。根据前述规定可知，公

路建筑控制区内禁止新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，但对原有

已经合法修建建筑，只规定不得扩建，并未规定一律予以

拆除，只有在因为保障公路运行安全等因素需要拆除时，

应当依法给予补偿。本案中，现有证据表明，申请人的房

屋不在和县至襄阳高速公路舒城（千人桥）至金寨（皖豫界）

段工程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红线范围内，但在公路建筑控制

区范围之内，并不属于应当拆除的范围，因此，申请人认

为被申请人应对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，于法无据。

同时，道路施工方和建设方出具说明，申请人的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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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对道路施工和运营产生影响，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

其房屋影响了公路建设及运行安全等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作

出的《答复书》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

容适当。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《行政补偿申请书》

后，及时开展调查后对申请人作出《答复书》并送达，程序

合法。

关于申请人称案涉工程项目施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，对

《鉴定报告》和《评估报告》内容不予认可等问题，属于民

事侵权纠纷，申请人可通过协商方式进行解决，协商不成可

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

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

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2 月 11 日


